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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长滩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

管理办法(试行)》的通知
长滩府发〔2022〕5号

各村（社区）、各办所站中心大队：

现将《长滩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

发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1 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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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滩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
办法（试行）

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，维护农村集体资产安

全，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，促进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健康发展，根据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农业农村工作暨实

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落实农村集体“三资”管理

问题的整改工作方案》(万州区委农办发〔2021〕22 号)，以及重

庆市万州区农业农村委员会、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组织部、重庆

市万州区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重庆市万州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(万州农委发〔2020〕128号)的文件精

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管理

成立长滩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委托代理中心（以下简称

代理中心），代理中心设在镇经发办，负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日

常发展、管理、考核、业务指导、监督、审计等工作，负责农村

财务人员的培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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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财务管理

1.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。设报账员 1 名，

负责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收支日常登记和财务收支原始凭证

的收集、整理、审核和报送。各村（社区）两委负责人不得兼任

报账员。

2.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，且只能开设 1

个基本存款账户用于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。

3. 代理中心会计核算严格执行财政部颁布的《村集体经济

组织会计制度》并统一使用重庆市农业农村委管理的“农村三资

综合信息管理平台”。

三、收支管理

1.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管理范围：

村级“一事一议”筹资收入；发包、租金、拍卖等上缴收入；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各项生产、服务等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，

包括产品物资销售收入、租赁收入、劳务收入等；对外投资所取

得的收益；土地补偿收入；经营性补助收入；地票资金；对农村

集体经济组织的补贴、资助、捐赠款等；各项用于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的专项资金；资金利息收入；清收的各种欠款及利息；其他

收入等。

2.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出管理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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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经营性支出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的办公费、差旅费、

会议费、管理费支出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益福利支出；公共设

施、固定资产购建支出；管理人员报酬支出；土地补偿支出；其

他支出等。

3. 村集体经济组织各项收入由出纳收取，收取当日应全部

缴入村集体经济组织账户。当日缴存确有困难的，应于 3 个工作

日内缴存，不得坐收坐支，严禁公款私存、私设小金库、账外账。

4. 各项支出应按规定按章程取得合法有效的正式发票并有

原始附件方可报账。

四、审签流程

1. 限额标准在 1000 元以内的非专项资金支出审批流程：经

手人（注明时间用途）￫ 理事长（审批同意并签字）￫ 监事长审

核（须经监事会审核同意并签字或盖章）￫ 村报账员（票据真实

性合法性审核）￫ 每月 20 日前交代理中心工作人员（票据真实

性合法性复审）￫ 30 前交会计入账；

2. 限额标准在 1000 至 5000 元以内的非专项资金支出审批

流程（联村领导同意后再按章程予以实施）：经手人（注明时间

用途）￫ 理事长（审批同意并签字）￫ 监事长审核（须经监事会

审核同意并签字或盖章）￫ 村报账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审核）

￫ 每月 20 日前交代理中心工作人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复审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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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驻村负责人、联村领导审签）￫ 30日前交会计入账；

3. 限额标准在 5000至 50000元以内的非专项资金支出审批

流程（镇政府审批同意后再按章程予以实施）：经手人（注明时

间用途）￫ 理事长（审批同意并签字）￫ 理事会审批通过（须理

事会审批通过的会议记录，记录分别有“理事会”成员表决情况和

个人签字）￫ 监事长审核（须经监事会审核同意并签字或盖章）

￫ 村报账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审核）￫ 每月 20 日前交代理中

心工作人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复审后送驻村负责人、联村领导、

主要领导审签）￫ 30 日前交会计入账；

4. 限额标准在 50000 元以上的非专项资金支出审批流程

（镇党委会研究通过后再按章程予以实施）：经手人（注明时间

用途）￫ 理事长（审批同意并签字）￫ 成员代表会议审议通过（由

成员代表会审议通过并将会议记录或形成的决议作为记账的依

据）￫ 监事长审核（须经监事会审核同意并签字或盖章）￫ 村报

账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审核）￫ 每月 20 日前交代理中心工作

人员（票据真实性合法性复审后送驻村负责人、联村领导、主要

领导审签）￫ 30日前交会计入账；

5. 民政、维稳、帮扶、拆迁、乡村振兴、农业产业化建设、

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项目等各类专项资金和其他财政资

金的支出由所涉科室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主要负责人按项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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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规定予以审签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1. 经发办牵头对各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管理情

况进行检查，每半年 1 次，对存在问题按照相关规定予以督促整

改落实。

2. 镇政府每年聘请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各村（社区）开展

一次财务内审并出具内审报告。

3. 接受镇纪委监督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未明确事宜按照万州农委发

〔2020〕128号《重庆市万州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执行。原下发的相关制度与本办法不相符的，以本办法为

准。本办法由长滩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万州区长滩镇党政办公室 2022年 1月 18日印发


